
铜农委〔2025〕59号

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下达2024年基本农田有偿调剂费项目资金计划的通知

各相关镇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相关项目业主：

根据区政府审定的《2024年基本农田有偿调剂费资金使用方案》和《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关于申报2024年基本农田有偿调剂费资金项目的通知》（铜农委〔2025〕33号）要求，经业主申报、镇街推荐、组织专家评审，确定了铜梁区少云镇海棠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高楼镇盘石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重庆爱在龙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3家业主单位为2024年基本农田有偿调剂费项目实施对象（详见附件），现将预算审核通过后的项目资金及建设任务下达你们，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项目名称、项目实施单位、建设地点、建设内容、项目总投资及财政补助资金额度
详见附件。

项目建设时间
2025年5月至2025年12月。

项目管理要求

严格按照《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铜梁区农业财政资金补助项目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铜府办发〔2024〕5号）要求，加强项目管理，规范资金使用。
（一）各实施单位应严格按照本通知下达的建设任务组织实施，不得随意调整。项目完工后，及时向所属镇街书面申请初步验收。镇街初步验收合格后，向区农业农村委书面申请区级验收，并提交验收申请函，项目建设（实施）工作总结，资金下达计划通知，项目实施方案，竣工图，结算书，财务资料（总账、明细账、合同、发票、转账凭证、设备材料送货单及验收单等），项目建设前、建设中、建设后同背景同角度的图片资料，隐蔽工程图片，以及铜梁区财政支农资金报账申请书3份（需签字盖章）和镇街初步验收明细表等与项目建设有关的其他资料。
（二）各项目实施单位必须设置项目总账、专项明细账，核算做到客观、真实、完整地反映项目建设资金的使用情况。
（三）项目实施单位自筹资金，必须及时足额存入单位或农业业主账户，并按要求的建设内容使用。人工工资、材料采购、项目建设、承包金等项目资金支出必须经过单位银行账户转出。

（四）项目补助资金实行区级部门报账制管理，财政补助资金30万元及以上的先建后补的项目，项目完成总工程量高于50%低于80%的，经镇街和区级认定后，拨付30%的项目补助资金；完成总工程量的80%，经镇街和区级认定后，再拨付30%项目补助资金，剩余资金审计后按审计结果且不高于文件下达补助资金额度拨付财政补助资金。

（五）各镇街要加强项目管理，督促项目业主单位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需到场指导2次以上，并做好检查记录，拨付项目进度款、实施单位报账时提供项目检查记录，确保项目建设任务保质保量完成。

附件：铜梁区2024年基本农田有偿调剂费项目资金计划表

                      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5年4月30日  

  附件
铜梁区2024年基本农田有偿调剂费项目资金计划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镇街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总投资
	申请补助金额
	建设地点
	主要建设内容
	备注

	1
	少云镇
	少云镇海棠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少云镇海棠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53.67
	53.67
	海棠村
	1、整治农田118.42亩。

2、下田坡道29个。

3、新修田坎2885米。

4、新修防水管（处）29处。

5、新建灌溉管道300米。

6、铺设2m宽预制排水沟盖板111块。
7、新建250m³储液池1座。

8、新修2.0米宽泥结碎石生产道路300米。
	详见预算审核报告

	2
	高楼镇
	高楼镇盘石村花椒基地产业道路项目
	高楼镇盘石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20.59
	20.59
	盘石村
	1、新建2米宽10cm厚C25砼路面产业道路1494米。


	

	3
	太平镇
	太平镇标准化屠宰园区边坡整治项目
	重庆爱在龙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32.35
	12.74
	坪漆村
	边破修整（除杂草杂树、排地表水、松散岩土等）1856.5平方米。
2、修整后喷射厚度40mmC20素砼基层+30mm厚C20砼网喷面层1856.5平方米（人工搭设外脚手架）。
3、打砂浆锚钉278.48米。

4、安装泄水孔82.51米。
5、安装1.8m高金属防护网110米。
	




